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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浦农业农村委规﹝2024﹞4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为适应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要求，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

用地入市民主管理机制，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现将《浦

东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理的实施意见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年 5月 14日

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5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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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适应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要求，通过编制农村集体土地利

用规划，统筹安排农村各项土地利用活动，夯实农村土地管理基

础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《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要

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

管理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目标要求

通过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理机制，突出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主体地位，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管理农村土地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责任心，进一步优化农村规

划布局，提高节约集约利用农村土地和耕地保护水平，夯实农村

土地基层管理基础，推动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

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理的长效机制，促进乡村

产业和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决策机制

1、明确民主管理决策机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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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规定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，由

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、管理；已经属于镇农民集体所有的，由镇

集体经济组织经营、管理。要充分发挥我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

革后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（镇经济联合社和村经济合作社）

作用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

作，代表其行使所有权。

2、完善民主管理决策内容。镇经济联合社、村经济合作社对

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相关事项进行统一决策。包括：

一是入市意向、入市方案；二是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

出让合同”中须出让人同意的事项；三是农村土地利用规划成果、

规划修改方案；四是授权委托、资金使用、收益分配等事项。

3、确定民主管理决策程序。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议事规

则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作为重大事项，在提交民主

决策前，报镇人民政府预审备案。村经济合作社理事会形成村集

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方案和意见后，报镇人民政府预审备案。

预审备案通过后，可以在提交村党员大会审议后再提交成员（代

表）会议决议。镇经济联合社理事会形成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
入市方案和意见后，报镇人民政府预审备案。预审备案通过后，

提交成员代表会议决议。监事会要积极参与有关事项的管理和决

策监督，主动收集并认真受理成员意见和建议，做好对决议事项

实施和收益资金管理使用过程的全程监督，及时将问题向上级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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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反映。

4.落实公示制度和财务公开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按照农村集

体资金、资产、资源管理有关规定，落实公示制度和财务公开。

入市涉及的规划编制，入市调查、征询、论证、听证、公示等各

阶段，村民可通过提出意见和建议反映意愿和需求。入市宗地出

让等信息及成交价格、交易费用、税费交纳和收益支出等相关情

况，及时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公示。

（二）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和监督机制

1、强化区级层面监管。按照《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

条例》，加强区级层面的监督管理，健全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

的管理机制、决策机制、分配机制和监督机制。

2、修改集体经济组织《章程》。各镇要补充完善已修订的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《章程》内容，增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

市民主决策的相关内容。

3、加强信息监管。各镇应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

督管理平台运行规则》（沪农经〔2023〕10号）进行规范操作，涉

及出让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合同文本应录入“上海市

农村集体‘三资’监管平台”，各镇确保上传合同要素完整、准确，

上报及时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要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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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入市工作，建立由主要领导牵头、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的工

作机制。区农业农村委、规划资源局和财政局等部门充分做好指

导工作，确保民主管理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落实共同责任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民主管

理工作涉及面广、工作内容多，必须发挥合力、齐抓共管，各镇

要严格落实工作职责，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规范的土地民

主管理制度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发动。各镇要强化宣传动员，发挥舆论导向

作用，通过报刊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

设用地入市进展情况，及时总结好做法、好经验、好典型，促进

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民主管理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24年 6月 14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4年 12

月 31日。


